
 

惠理中華新星基金 
（「本公司」） 

 

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公司的可贖回A類股份及不可贖回N類股份大會（「類別大會」）將於2019年11月26
日上午9時30分（香港時間）於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中環中心四十三樓舉行，隨後本

公司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將於2019年11月26日上午10時正（香港時間）或緊

隨類別大會後（如較早或較遲）於相同地點舉行，藉以考慮及酌情通過以下決議案，其中第1
項決議案將提呈類別大會並須在類別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第2及第3項決議案將作為特

別決議案提呈股東特別大會。對第3項決議案作出批准須在第1項決議案獲通過的情況下方會進

行：  

特別決議案 

1. 第1項決議案：動議同意由於設立行政股份而對可贖回A類股份及不可贖回N類股份所

附帶的權利造成的任何更改，而行政股份附有權利，可在毋需經可贖回A類股份及不可

贖回N類股份的持有人通過特別決議案批准而對本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

（「章程大綱及細則」）作出非重大變更，前提是行政股份持有人及（只要本公司仍

獲證監會認可）本公司的託管人書面證明彼等認為對章程大綱及細則作出的建議變更(i) 
就遵守財務或其他法定、監管或官方規定來說，是有需要的；(ii) 不會重大地損害股東

的利益，及不會大幅度免除託管人、管理人或任何其他人士須對股東負上的責任，而

且亦不會增加本公司的財產應付的費用及收費；或(iii) 就糾正某項明顯的錯誤來說，是

有需要的。 
 

2. 第2項決議案：動議批准及採納日期為2019年10月28日的本公司股東通函附件B的第 I
部分所載的章程細則的建議修訂。 
 

3. 第 3 項決議案：動議批准及採納日期為 2019 年 10 月 28 日的本公司股東通函附件 B 的

第 II 部分所載的章程細則有關行政股份的建議修訂。 

承本公司董事會命 
 
2019 年 10 月 28 日

 

 

 

惠理基金管理公司 
(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之有限責任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九十九號 

中環中心四十三樓 

電話：(852) 2880 9263 傳真：(852) 2564 8487 
電郵：vpl@vp.com.hk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本公司大會及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均有權委任另一名人士（其

必須為個人）作為其受委代表代其出席及投票。委任受委代表的文據須由委任人

或獲委任人以書面授權的授權人親筆簽署，或如委任人為公司，則須加蓋其印章

或由一位高級人員、授權人或獲正式授權的其他人士親筆簽署。受委代表毋須為

本公司股東。  

2. 委任受委代表的文據連同（倘本公司董事會要求）據以簽署該文據的授權書或其

他授權文件（如有）或經公證核證的該等授權書或授權文件的副本，須盡快且無

論如何須不遲於2019年11月24日上午9時30分（香港時間）前（即文據所示姓名

人士擬投票的大會或續會的指定舉行時間不少於48小時前）送達香港九龍深旺道
一號滙豐中心第二座十七樓。收件人：轉讓代理人，否則代表委任文據將被視為

無效，惟倘委任人透過電報、電訊或傳真確認已向本公司發出正式簽署之代表委

任文據，則大會主席可酌情指示視該代表委任文據已正式呈交。委任受委代表的

文據上註明的簽署日期起計12個月屆滿後，有關文據概視作無效。 本公司的章

程大綱及細則可於大會日期前的任何日子（不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的一般營業時間內隨時在管理人惠理基金管理公司的辦事處（地址為香港中環皇

后大道中九十九號中環中心四十三樓），以及在大會舉行時間前一小時起至大會

結束為止在大會舉行地點免費查閱。  

3. 任何以公司身份持有股份的本公司股東可經其董事或其他監管機構之決議案或以

授權書授權其認為合適之一名有關人士在本公司任何大會或本公司任何股東類別

大會出任其受委公司代表，惟倘超過一名人士獲授權，則授權書須註明每名獲授

權之人士所代表的股份數目及類別。根據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條文獲授權的每

名人士有權代表其所代表的該公司行使猶如該公司作為持有有關授權書所載股份

數目及類別的本公司個人股東可行使之相同權利及權力。公司可授權作為其公司

代表的人數不應超過該公司（或其代名人）持有的股份數目，即有權出席有關大

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股份數目。  

4. 有權投一票以上的股東毋須以同一方式投其所有的票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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